
“魏则西事件”发生之后，
多部门对百度公司进行了联
合调查。5月9日，调查结果公
布，百度公司也对整改要求作
出回应。随之而来，一篇由百
度董事长李彦宏署名的内部
信在网络上流传——— 从创业
初期“做最好的中文搜索引
擎”之梦，谈到企业做大后商
业利益凌驾于用户体验的现
实——— 这封名为《勿忘初心不
负梦想》的信，直指一家企业
对价值观的认知。

说到企业这个词，不同版
本的定义有着共同的核心，那
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现实中
人们对企业大小强弱的判断，
也多以财富体量、盈利能力为
标准。若以此为据，百度公司
的“巨头”称号，是名副其实

的。然而，“魏则西事件”的曝
光，舆论的一致声讨，让人看
到了“巨头”的脆弱一面。如果
没有用户至上的理念，如果没
有为社会造福的价值坚守，很
可能如李彦宏在信中所言，

“离破产就真的只有30天。”
这一次，百度之所以成为

众矢之的，就是因为以“看钱”
为主的竞价排名，被认为是

“作恶”，这种商业模式对不法
医疗机构的虚假宣传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魏则西
事件”曝光之后，一边是号召
抵制百度的声音不绝于耳，另
一边则是直接关联企业价值
的股票，多日来呈现大跌态
势。不少勤奋的对手，也借此
机会力图冲击百度在国内搜
索领域的“老大”地位。

企业要生存，的确离不开
能够盈利的商业模式，但仅以
盈利为目的却是短视的，赚了
不能赚的钱，无异于杀鸡取
卵。这一次也“多亏”国内搜索
领域的市场格局，百度并没有
遇到强有力的对手，不然的
话，想想当年的“三鹿”，后果
可想而知。事实上，从连发两
篇内部信且任由内部信从多
个不同渠道流出的“动作”来
看，百度显然已感受到了危机
的临近。

那么，克服危机的唯一方
法，就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就像人的思想支配行为一样，
一家企业能否“取财有道”，在
义利之间做怎样选择，根源就
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也正是
由于看重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在很多竞争激烈的领域，比如
国内手机市场，像“情怀”、“梦
想”之类的词，总被创业者挂
在嘴边。至于像百度这样的巨
头，利用几近垄断的市场地位
来“榨取”用户的价值，未免太
不堪了，若是能够利用现有的
市场份额和资金储备，在新技
术的开发上趟出一条路来，跟
国际上的对手一争高下，这才
是“勿忘初心不负梦想”。

《天龙八部》里扫地僧讲
过一番道理，少林绝技之难并
非武功修炼之难，而是需要精
深的佛法化解戾气。企业的发
展也是这样，能找到盈利的商
业模式自然好，但若是没有植
根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观，来化
解扩张和获利的冲动，一旦

“走火入魔”，必然害人害己。

忽视价值观，“巨头”也会走火入魔

犹记得在金庸的《天龙八
部》里，扫地僧讲过一番道理，
少林绝技之难并非武功修炼之
难，而是需要精深的佛法化解
戾气。企业的发展也是这样，能
找到盈利的商业模式自然好，
但若是没有植根于公共利益的
价值观，来化解扩张和获利的
冲动，一旦“走火入魔”，必然害
人害己。

电动车染“污名”，不在车而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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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泰来

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济
南市至少发生了20起涉及电
动车的死亡事故，20人在事故
中死亡，其中19人为电动车
主，一人为行人。笔者以为，事
故多发并不能成为限制乃至
取消电动车路权的理由，而更
应当成为相关部门加强电动
车管理的依据。

按照限制电动车观点持
有者的逻辑，电动车事故多发
存在安全隐患，为了安全，所
以应该限制电动车。这个理论
表面上看似无懈可击，而且有
事实支撑：历城区前4个月发
生的死亡事故中电动车事故
就占到了四成。历下区的交通
事故中也有七成涉及电动车。
但仔细想来，事故多发、死亡
人数多却不能一概归咎于电
动车车辆本身。

一方面，事故的发生是参

与交通的人、车辆状况、路况、
天气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车辆性能再好，如若
驾驶车辆的人不遵守法规，或
者路况等其他外部环境存在
重大缺陷同样会发生事故。另
一方面，交通事故中死亡人群
中电动车主所占比例大，这不
能简单归咎于车辆本身的安
全性能。而应当看出，这主要
是因为电动车主在事故中处
于弱势地位，相比机动车驾驶
员更易受到伤害。在电动车出
现流行之前，自行车车主和行
人是慢行交通的主体，交通事
故中死亡人群主要是行人和
自行车主。而目前随着电动车
取代步行和自行车成为主要
的慢行出行方式，电动车主在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中所占的
比例上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综上，笔者以为，不能因
为电动车事故的多发而将电
动车一棍子打死，限制乃至取

消其使用，如果按照这个逻
辑，轿车、货车等机动车早就
该取缔，恐怕也没有了今天汽
车社会的形成。

当然，电动车事故增加也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除部
分电动车本身就存在质量等问
题外，电动车主交通法律和安
全意识的淡薄，无疑是最主要
的原因。分析前4个月的电动车
事故不难看出，20起事故中有
14起发生在城郊道路，占事故
总数的70%。一来受限于警力方
面的不足，警方对城郊的查控
弱于市区；二来，城郊的监控探
头等电警设备也明显少于市
区。这两点带来的后果是部分
交通参与者的侥幸心理作祟导
致交通违法行为多发。

数据显示，八成以上的交
通事故都涉及交通违法，如果
大家都能遵章守法，这些交通
事故可以避免。从这个意义上
说，提高电动车主的遵章守法

意识比限制电动车使用更指
向问题的症结。可是，人的法
律意识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
过程，在当下多数交通参与
者，尤其是以电动车主为代表
的慢行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
意识普遍淡薄的前提下，单纯
依靠呼吁是很难有成效的，而
加强对于电动车的管理规范，
更多地通过对违法的惩罚性
措施引导其各行其道就显得
尤为必要。这就牵涉到为电动
车挂牌以及电动车主办理驾
照等一系列的问题。

至少从目前来看，从短期
来看，如果管理电动车的严格
程度能够向管理机动车看齐，
让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守规矩，
显然有利于交通秩序的改善，
最终有利于电动车驾驶人以及
乘坐人的安全。有助于公众改
变对电动车的看法，扭转将电
动车“污名化”的倾向。（作者为
本报机动新闻中心记者）。

自由执业的导游未必真自由
□何勇海

目前国家旅游局已面向9
个省市旅游委（局）下发通知。
要求从5月起在这9个省市旅
游委（局）正式启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导游自由执业试点
工作。未来导游可通过网络平
台、线下相关机构向预约其服
务的消费者提供单项讲解或
向导服务，并通过第三方支付
平台收取导游服务费。业内人
士表示，未来导游自由执业将
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购物团”
现象的出现。（5月10日《京华
时报》）

我国旅游法明确规定：
“导游和领队为旅游者提供服
务必须接受旅行社委派，不得
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也明文
规定：“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
动，必须经旅行社委派。导游
人员不得私自承揽或者以其

他任何方式直接承揽导游业
务，进行导游活动。”此番国家
旅游局开展导游自由执业试
点工作，无疑是对“导游委派
制”的突破。

这种突破从理想状态说，
一者，有利于游客自主选择放
心的导游服务，谁的资历深、能
力强、服务好就选择谁，而非像
以往，旅行社委派什么导游，就
只能接受什么服务。二者，导游
成自由接活的“个体户”，不用
再忍受旅行社的控制，他们也
就会少一些压榨游客的压力。
三者，服务优质、口碑较好的导
游会拥有更多话语权，能获取
更多执业机会，有利于良莠不
齐的导游队伍实现优胜劣汰。
此外，旅游市场越自由，旅游经
济的活力也就越大。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
骨感。自由执业的导游会否再
次承受网络预约平台、线下相
关机构的控制与盘剥？《导游自

由执业试点管理办法（试行）》
明确规定：导游不经过网络预
约平台或线下自由执业业务机
构，自行开展自由执业业务的，
按照旅游法第一百零二条处
罚，即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并暂扣或者吊销导游
证、领队证。如此一来，导游自
由执业并不算真正的自由，必
须有合法的组织机构作为依
托，摆脱旅行社或导游公司控
制的导游，会不会继续成为相
关平台与机构的赚钱工具？

事实上，除非是核心竞争
力强、业内知名度高的导游，敢
于脱离组织机构“单干”，大多
数导游恐怕不敢这么贸然行
事。因为“单干”风险高，收益不
一定高。而且，不少地方通过旅
行社组团旅游仍占多数，即使
在散客自助游全面超越组团游
的地方，老百姓自助游请上导
游，还没有成为消费习惯，自由
执业的导游恐怕不容易接到活

儿。不少人因此担心，自由执业
的导游仍可能变成一家家“微
旅行社”，只不过搬到了互联网
上，仍可能走购物返佣的模式
赚钱，旅游监管可能更难。

对于导游自由执业，目前
不能盲目乐观。它只不过给在
线旅游平台、线下自由执业机
构创造了出售“导游服务”的
机会，也给老导游谋求自由身
创造了一个机会。正因相关法
律没有为导游自由执业作相
应修改，仍在执行“导游委派
制”，有游客可能担心，导游自
由执业后，导游服务质量出现
问题时难以有效维权，并不会
拥戴“个体户”导游。如何让导
游自由执业真正有市场，真正
受欢迎，让导游群体更有尊严
荣誉，让旅游者更幸福，仍有
大量功课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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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遏制校园欺凌

要让孩子懂法

近期，各地中小学校将针
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
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
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
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
已向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
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校园欺凌”分很多种，但
综合起来，共同特点就是以暴
力、殴打、谩骂、勒索和凌辱等手
段，欺负受害学生，甚至会把视
频、图片等发到网上，以达到更
大的凌辱效果。一些青少年热衷
以欺凌为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缺乏对
生命、人格的尊重，视他人为草
芥；二是法律意识淡漠，缺少对
社会秩序起码的敬畏之心。

因此，治理“校园欺凌”，最
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法律。实际
上，我国目前的刑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等，都对这类行为有刑
责的规定，最为关键的，还是学
校、家长和执法机构重视起来，
不要采取大事化小的姑息、纵
容态度，真正让法律成为维护
正常的校园秩序的基础。

这次专项治理“校园欺
凌”，是教育部主导的，以学校
为主体的。在通知中提到，出现
问题处理不力的，要向学校问
责。不过，要根本遏制“校园欺
凌”现象，仅仅靠学校的力量还
不够，公安机关、家长都应该承
担起责任来。在已经发生的“校
园欺凌”事件中，有不少当事人
是留守子女，父母外出打工，疏
于对子女的管教，任由孩子像
野草一样成长，还有一些，则是
家中独苗，平时百般宠溺，完全
以自我为中心。

缺少关爱与过度关爱，都
是教育的走型。对此，家长也该
有充分的认识，不要把教育的责
任全部推给学校。学校则应按专
项治理的要求，采取对学生必要
的监管、保护措施，开展法律和
人格教育。这样的教育课，应该
形成制度，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
去。专项治理是有期限的，但对
一拨一拨青少年的道德、法律
意识培养，对学生权益进行保
护，则是无期限的。（摘自《法制
晚报》，作者程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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